
阳 山 县 卫 生 健 康 局

关于印发《阳山县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

阳山县卫生监督所、局各股室：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

办法（试行）》（粤卫规〔2022〕4号）、《清远市卫生健康局

关于印发〈清远市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的要求，进一步推动阳山县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我

局制定了《阳山县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实施方案》，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阳山县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实施方案

阳山县卫生健康局      

2022年 11月 25日      



阳山县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

办法（试行）》（粤卫规〔2022〕4号）、《清远市卫生健康局

关于印发〈清远市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的要求，进一步推动阳山县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推

进我县卫生健康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

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省卫生健康委、清远市卫生健康局和县政府关于加

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关部署，制定我县落实医疗卫生信

用信息管理政策制度和工作机制，运用省医疗卫生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归集监管主体产生或获取的医疗

卫生信用信息，客观、科学、公正地形成卫生健康管理相对

人的信用分级信息，实施分级评价分类监管，推动信用分级

结果协同运用，持续推进我县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

到 2025年建成健全完善的医疗卫生信用监管机制，互联共

享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建成，医疗卫生行业诚信意识普遍增

强，医疗卫生行业发展信用环境明显改善，有力促进我县医

疗卫生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统一部署、统一管理。按照统一信用数据归

集、统一分级评价标准，统一实施方法路径、统一分级结果

运用等原则，实现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全县一盘

棋”。



（二）依托省系统推行试点。依托省建设的医疗卫生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支撑，选择条

件相对成熟的专业领域先行试点，总结工作经验，完善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

（三）坚持分步实施、分类推进。结合实际情况，分类

别分步骤推进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对信息化基础较

好，当前医疗卫生信用信息分级评价各类数据掌握比较全

面、管理相对人数量较少、比较容易实施的专业先行信用分

级评价。不断完善信息化基础较薄弱、数据较少、管理相对

人基数大等专业信用分级评价基础工作。

（四）坚持协同落实、奖惩分明。按照“谁发证、谁负

责”原则，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级落实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

理主体责任。健全落实多部门协同推进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

理工作机制和信用分级评价结果综合运用机制，确保医疗卫

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落地落实。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对于符合A、B级的，适当给予行政激励；对于符合D、E级标

准的，合理限制申评资质。

三、实施步骤

（一）启动准备阶段（2022年 9月-11月）。在认真学

习省印发的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规范性文件和清远市卫

生健康局印发的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实施方案的基础上，

熟悉掌握省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制定阳山县医疗卫生信用信

息管理实施方案，明确责任部门、各阶段具体工作任务和时

间节点要求。



（二）试点先行阶段（2022年 12月前）。选择我县辖区

内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和二级及以上医

疗机构开展信用分级评价和信用信息管理工作。

（三）试点推广阶段（2023年 1月-12月）。梳理总结

试点经验，健全县内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涉水产品生产企业

和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信用分级评价和信用信息管理，全面

开展县内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信用分级评价和信用信息管

理工作。

（四）全面推进阶段（2024年 1月-12月）。开展采供

血机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信用分级评价和信用

信息管理工作。

（五）总结完善阶段（2025年 1月-12月）。总结完善

前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经验，部署开展医务人员、一级以下

医疗机构、公共场所（包括游泳、住宿、沐浴、美容美发等

场所）信用分级评价和信用信息管理工作。

四、重点任务

（一）推进卫生行政许可信用告知承诺制和践诺监管。

在卫生许可审批和备案过程中，开展信用信息管理知识教

育，督促管理相对人以电子签名形式，提交法人代表（负责

人）签署的《信用承诺书》，将《信用承诺书》记录保存在

行政许可、备案系统，并同步至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将践诺

情况纳入日常监管内容。

（二）强化信用信息归集。按照“谁产生信息，谁归集

信息”、“信息化自动归集为主、手动录入为辅”的原则，开

展医疗卫生信用信息归集工作。优先依托省市一体化政务数



据中心，对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

政征收、行政征用 6类行政执法综合数据进行统一归集。依

托全民卫生健康信息平台和卫生健康行政管理信息化支撑，

归集行政管理和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等获取或产生的医疗卫

生信用信息。对于无信息化数据来源的增信信息、不良信息、

失信信息等，医政医管、基层卫生、监督、妇幼、职业健康、

科教、人事、党务、中医药等股室应在信息产生一个月内，

将相关信息报政策法规股手动录入。局各股室要指定专人定

期梳理、核查信用信息情况，及时提醒各信用提供主体提供

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纠正错误信息。对于需要同级政府其他

部门提供的信用信息，由政策法规股通过向县政务数据中心

申请数据共享、填报报表等方式，于每年 1月 10日前完成

对上一年度相关信息归集。鼓励管理相对人登陆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提供信用信息。

（三）开展信用分级评价。每年 1月 20日，信用管理

系统自动生成上一年各信息主体的信用分级评价结果。局于

每年 1月 25日前，从系统中导出属地管理相对人信用分级

评价结果，并依法依规在阳山县卫生健康局网站主页上公布

分级评价结果汇总表信息。

（四）推进信用评价与双随机监管有机融合。将信用分

级评价结果与全县卫生健康“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象名

录库对接，根据信用分级评价结果，实施差异化监管。按照

A 级 5%、B级 20%、C级 50%、D和E级 100%的随机监督抽查比

例，开展现场检查。

（五）依法开展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落实全国失信惩



戒措施基础清单和广东省守信激励措施清单，依法依规开展

政府部门间信用联合奖惩工作。健全落实卫生健康系统内部

信用分级评价结果协同运用机制，探索建立分级评价结果自

动推送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机构运营管理、医政管理、基

层医疗机构管理、药政管理、妇幼保健管理、职业病防治、

科技教育管理、党建管理、中医药管理等业务信息系统机制，

将信用分级评价结果纳入各业务系统中卫生健康行政管理

相对人档案基本信息栏。健全落实协同运用机制，切实在管

理相对人评价奖惩（医疗卫生机构等级评审、重点专科设置、

财政拨付、评先评优）等工作中充分运用信用分级评价结果。

每年度对信用分级评价为A级的管理相对人进行通报表扬，

总结推广管理相对人诚信执业（经营）先进经验、做法。

（六）引导失信主体开展信用修复。积极引导失信管理

相对人通过信用整改、专题培训、信用承诺、提交信用报告

等方式开展信用修复，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及时审核并出

具《广东省医疗卫生信用修复确认通知书》。

（七）强化管理相对人权益保护。落实信用信息异议处

理，对管理相对人提出异议的信息，在规定的时限内核实并

反馈结果，经核实有误的信息及时更正或撤销。加强信用信

息安全保护，保障信息主体信用信息在归集、公开、共享、

查询、应用过程中的安全，严格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八）开展信用评价工作调研评估。定期开展医疗卫生

信用分级分类管理调研评估工作，了解掌握辖区内管理相对

人有关工作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工

作。对卫生健康部门主管社会团体、行业组织落实卫生健康



信用信息管理工作情况进行调研，将行业组织落实信用信息

管理工作纳入社会团体年度巡查工作，推动医疗卫生行业组

织协同落实信用信息管理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领导

小组，加强对我县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

健全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机制和信用分级评价结果

协同运用机制，统筹推进信用信息管理重点工作。

（二）强化责任落实。制定落实信用信息管理工作任务

分工方案，建立医政医管、基层卫生、监督、妇幼、职业健

康、科教、人事、党务、中医药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推

进工作机制，按照职责分工切实落实信用信息记录、采集、

存储、归集、分级、修复、移除、使用和监督管理等各项工

作，指导督促属地医疗卫生行业组织和卫生健康行政管理相

对人及时、准确提供相关医疗卫生信用信息，确保信用信息

管理工作落地落实。

（三）做好宣传培训。开展《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卫

生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政策宣传，面向管理相对人

做好政策解读，让管理相对人充分了解信用信息管理工作，

主动诚信执业（经营），全面提升医疗卫生行业诚信度。定

期组织召开医疗卫生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培训会议，分批

次对行业组织、管理相对人等信用管理系统的使用人员开展

系统培训，提升各地各单位落实信用信息管理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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